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法制作業程序

一

反〢<片放干欠 ︳頁次
私稱 :行政規↓良心訂定 、修正 、停止適用/廢 j├之法制作業流程  ︳頒布 ┤期

制古j單位 :法規會

1 日的

建立行政規則訂定 、修下 、停止適用刀發止之法制作業流程及例稿 ,供本會同仁辦

理前項法制作業參考依循 ,俾提升行政效率 ,精進法「Hl品質 。

2 範圍

本千工序適用於有關行政規則之言了定 、修正 、停止適用/廢 〡〡∵

J 定義

31 行政規則

l「l卜i級機關對下級機關 )或長官對屬官 ,依其權限或職稚為規婉機關內部秩

序及塵作 ,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 、抽象之規定 。(參行政程

序法第 !59條)

其定名可翔 「要點┘ 、「注意事項┘ 、「須知┘ 、「基準 ｝、「規範」等 (勿

使用法律及法規命令之名稱),包括 :

(︳ )第 〔類行政規則 :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 、事務之分酉己、業務處理方式 、人

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 。(參行政程序法〝︳59條第 2項第 ︳款 )

(2)第 2類行政規則 :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 一解釋法令 、認定爭實 、及行

使裁量椎 ,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。(參行政程序法第 ︳59第 2

項第 2款 )

內容不得午氐觸憲法 、法律 、法規命令 、上級機關行政規則 ．(參 中央標準法第
｜︳條 〉位階圖如下〉

32 訂定

行政規則之新增 ．

33  竹多π

一
33j全案竹多正 :修正各上占達全部點次一分之一 。

332部分規定修正 :修正各點在 李點以上 ,ˊl\達全部點次之∴分之一

333少數規定修正 :修正各點在 3點以 卜〔

(參 中央行止》l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工白第 7點 )

法規命令

第

一

類
行政規則

井 2類
行政規則

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制作業程序
片反本 片反次 面次

名稱 日期

3井 停止適用/lt一 止

行政規則不再適用 。第 ｜類行政規 1抖 1以Ⅸ〡「停止適用┘ ;第 2類行政規則以令

發布 「廢止┘ 。(參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 ︳2點 、第 ｜3黑占)

可 權責

猝︳業務單位 :即主眚法規之業務單位 ,負責法規命令草案之研擬及說明 。

冷2法規會:負責法規命令草案簽核之會辦 、意見提供 、辦理召開法規委員賣審查作

業程序 。

¢3法規委員會 :負責害議本會各單位所提議案 ,置主任委員 ︳人 ,山本會主任委

員指定本會副主任委員 I人兼任之 ;鬲Υ主任委員 〕人 ,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會務 ,

由本會主任委員就本會適當人員中1日 定 ︳人兼 1十 之(現為本會主任秘書)。 另賈委員

7人至 ｜｜人 )山本會主任委員指派本會有關高級人員兼任或就學者 、專家聘兼之 。

任期均為 2年 ,期滿得續派 (聘)之 。會議之決議 )應猜過半數委員之出席 ,出席

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。(參行政院公共上程委員會法規委員會組織親程第 3條 、

第 碎條及第 7｜味)

吾 流程

51流程言十如行政規則流程圖 。

6表格

61提法規委員會審議程序 :︳ 簽

61l言丁定案
612修正案
6︳ 3停 i├適用(廢 l├)案

62報院程序 :l簽 1稿〈報院函稿 )

621言丁定案

622修 ll案

623停止適用(廢止)案

63第 1類行政規則分行程序 :l簽 1稿 (分行函稿)

631言丁定案

b32修正案

633序止適用案

6吽 第 2類行政規則發布程序 ;l簽 3稿 (命稿 、途刊公報書ui稿 、途相關機關以
一
稿)

bㄥ l言丁定案

6可 2修正案

6¢ 3廢止案

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制作業程序

片反

一

《片反「久 ｜頁次
$稱 ｜頒布日期

65附件

b5︳ 規定

b52總說明及逐點說明(言了定)

653總說明及對照米(全案修正)

b5碎 總說明及對照表(部分修正)

65δ 總說明技對照表 (少數修 i├ )

b56停止適 l┤」(廢 止)下「辛
1由

657第 2類行政規則發布提要表

7相關依據

7】 憲法

72行政程序法

73中央法規標準法

7李 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主項

75全國法規英譯作業規範

76全國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規範

77行政院與所屬機關楷責劃分表

78刊登公報流程及公文範例

79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(2020年版)

一→https★∼Ⅶwweygovtw/File/4F4D2A4A0584E155



P

行政規則流程 圖

弟●蛨 第 2類

說       明

業協單他

權責單位

業務單6立

業務革位

l視 ︴有形會由水會｛〢關甲付文引外↑”油｛H開 快開 〡叫憎:兒
〕下來內容 :

言9亡采 衫馬｜亡

一

︴叫(仔

「
佇:‥

——

●啊)(右 V)
恀i〔來 野｝卡｜｛什1寸●多下印:9t明 )心一

(↑多〢︴6δ 〕 普Π分h今 下hj↓  少”女6多 可:° δ內

仁lj巨 用汀毋 :ㄔ =打 (i︴ ∥i︳ 〢〢‵⋯

一

山Ⅳ刀亦“上︳

是

l 如草案純扇配台共他法(║多

一

等內容十←何無乎談舌 ,得遲於次一報︳坑或分了予 發布程序簽斑

2方°
╰!i簽 ｜lll件 ;

山法規會科開 ,平務甲位〡席說Ψj╮ 9符覆6負

一

句問事項 前

業務單位

/令 瓣法

規 含

膃

:祝審議綜只 ,斟的↑多下再送需議或殌行下一1上序年

是

否 仙報行I坎晥核定 奇形 :

法作日朋)朋朮應由院發布或應十F院 lˊ ㄤ後方能發布之行心文規則

是

停止適用〃發止家

方式 :l簽 1稿 21于 件
業務單位

/令辦法

規含

卡務 單位

可́洽法

規舍

業務單位

/令辦法

規會

●2坌

石23

附件｜

規窟

(6∫ i)

:(一)分行程序(第 1類行政規則):1簽 1稿 2附件

〡屬一舥適用於苦牧關之行政規則者 (〩後 j1作 日內至本會主管法朋女料有呷維護系統辦理
「法規加牡 ︳)｛ 「9去朋辛輀」 (多士回

一

去規布啪垃理作藻去兒褦伍)

2有必要商 ,得切Υ坦
一
共#;ㄙ 規通報」(多上叫法規女#作業人兒而第 R點 )

(二)發布程序(第 2類行政規則):｛ 簽J稿 J附件(稿 1至稿°多下1孟 公報涕i｛︸及公文施仰j)

下j｜ 2

下布後焊時
︳步布後 j工作口內i本會主告法Ⅵ交料告理帥手ㄈ音忘統Ⅷ刊 「公報女｜十確肯孔 皮 「法規炸偏 j

(令士用法｝ll臿 叮坊在理竹:︴利U純“i)

2南 必要者 ,行 ︴ll型 「英詊法規9通 報」(參 十叫!規共譯╓業規疏竹 8Π∫)

研擬草案

是否提法規委

員會審議 ?

法規委員會審議

報行政院核定

判別癢
第﹏頭或第 2輯

行政規則

分行 發布

規通報(或公報資料確
認)及法規整編作業

結束

簽 ‵楠 甘r〡 u:! 任付〃:2

肯j9t｜ °31 逐點說明(b5且
)

陊i了 :來 bJ2 對暇表(千索修正°∫3yⅣ任分║彥【°∫ㄐ〕(少勤↑多正●∫b)

;Ⅱ∵┴”﹋ ●δ3

規定

(65｛ 〕
無 ,話ll第 l￣ 首9t明 內敘明｛宇 適用理

兮 !布
i 下｛j｛ =｜ 什↓什J

;｜ ㄤ卡 l、 →｛ 逐甲占說明(不 j2)

〡修i〔 ︴ 6H〞 #!∥ (︴ �
=(︻

︴!← 小′︳
「
653永

一

〡‘9｝ ║多i〔●δH)(｛ 少畋║′︳
「
6δ J)

︳在卜︴ ●小3

規定
(心 J｜ )

Ⅳ〔,干什ll 行千︳山市J叫 西敘 叫廢 〔川!｜

提耍未
(6ε 9)

→r定

修正

廢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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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研 9    戀出tx) //檔  號

保存年限

簽
l10年 7月 28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主 旨 :為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 點 」草案 ,擬提本會法規委 員會

委 員會議審議事宜 ,簽請核示 。

說明 :

一 、(如 有對外徵詢意見 ,敘明辦理之過程)

二 、迄至○年○月○日為止 ,計有○個機關回復 ,⋯⋯⋯(就相關意

見參採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 由 ,若 意見複雜 ,可 製作附

表 。)

擬辦 :檢陳草案(得 附總說明)及逐點說明如附件 ,擬奉核後提本會
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 。當否 ?

敬請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員會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洪行

核 示

第I頁  共︳頁



系 6ˋ 、t-\6\｜ 、≧

〔ㄩbd)   (再 ε丈)
//檔  號

保存年限

簽
ll0年 7月 28 日

於 訴願 審議委 員會

主旨:為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」(部 分規定/第 上點 、第o點 、

第○點)修正草案 ,擬提本會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事宜 ,

簽請核示 。
說 明 :

一 、(如 有對外徵詢意見 ,敘明辦理之過程)

二 、迄至○年○月○日為止 ,計 有○個機關回復 ,⋯⋯⋯.(就相關意
見參採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 由 ,若 意見複雜 ,可 製作附

表 。)

擬辦 :檢陳修正草案(得 附總說明)及對照表如附件 ,擬奉核後提本

會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 。當否 ?

敬請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員會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洪行

核 示

第I頁  共1頁



郭 t竹 怎̀｛ㄟㄥ
(ㄟt〤 )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 員會

第一層洪行

承甚ll辛 單位

訴願籓議委 員會

//

h
ˊ

了檔  號

保存年限

簽
ll0年 7月 28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主旨 :為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」擬廢止(停止適用)案
,擬提

本會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事宜 ,簽請核示 。
說 明 :

一 、(如 有對外徵詢意見 ,敘明辦理之過程)

二 、迄至°年○月○日為止 ,計有○個機關回復 ,⋯⋯‥(就相關意

見參採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由 ,若 意見複雜 ,可 製作附

表 。)

擬辦 :檢陳廢止(停 止適用)理 由如附件 ,擬奉核後提本會法規委員

會委員會議審議 。當否 ?

敬請

核 示

核 稿 洪 行

第1頁  共1頁



承 6↖ )、 ｜∼6ㄟ 才 → 乇ㄟ之、｜

〔㏑。r人       (科 t〤 〉
//持  號

保存 年限

1l0年 7月 28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主 旨 :有 關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 」草案 ,擬報行政院核定實
施 ,簽請核示 。

說明 :

一 、依(報院依據之法律)規定(或 需報院之理由)。

二 、辦理情形(如 對外徵求意見 ,相 關意見參採或不參採情形 ;

如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之情形)

三 、草案要點(視情形摘要說明草案內容)

擬辦 :檢陳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」草案及相關資料 ,擬奉核
後報行政院核定實施 ,函稿如後附 ,當 否 ?

敬請

簽

核 示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 員會

第一層決行

承辦單 1立

訴願審議委 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第1頁  共1頁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”<行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(稿
)

地址 :〕 ︳0︳ 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少樓
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湘
(電話)02-思789巧ㄥ6
(傳 真)028789不b0

(E-M加 bemmi27tw@maⅡ P㏄ govtw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發 文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 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

附件 :如 主 旨

主 旨

說 明

正本 :行政院

副本 :本會法規委 員會 、○o處 (均含附件 )

抄本 :

主任委 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洪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 員會

檢陳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」草案總說明 、逐點說明 、
規定及相關資料 ,敬請鑒核 。
依(報院依據之法律)規定(或 需報院之理由),檢陳本會擬訂
之 「○o○ 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」草案 ,報請鈞院核定 。

｜丁宇 監 印

核 稿

發 文

第 1頁  共｜頁

十交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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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簽
1l0年 7月 28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主 旨 :有 關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 點」(部 分規定/第 1點 、第○

點 、第○點)修正草案 ,擬報行政院核定實施 ,簽請核示 。

說 明

擬辦 :

依(報院依據之法律)規定(或 需報院之理由)。

辦理情形(如 對外徵求意見 ,相 關意見參採或不參採情形 :

如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之情形)

草案修正要點(視情形摘要說明草案修正內容)

檢陳 「oo○ (行 政規則名稱)要點」(部 分規定/第 1點 、第o

點 、第o點 )修正草案及相關資料 ,擬奉核後報行政院核定實
施 ,函稿如後附 ,當否 ?

敬請

核 示

會吾1中 單位 :法規委員會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年1頁  共1頁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(稿 )

//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地址 :llO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θ樓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 湘

(電 話)0287幼巧碎6
(了專真)02-878少 75bll

(EM山●emmi27tw@m山!p㏄ govtw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如 主 旨

主旨 :檢陳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 點」(部 分規定/第 1點 、第○

點 、第○點)修正草案總說明 、對照表 、規定及相關資料 ,敬

請鑒核 。
說明 :依(報院依據之法律)規定(或 需報院之理由),檢陳本會擬訂

之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」(部 分規定/第 1點 、第○點 、

第○點)修正草案 ,報請鈞院核定 。

行政院

本會法規委 員會 、o。 處(均 含附件)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塔議委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本

本

本

正
副

抄

校 對 昨
印 發文

弟1頁  共 1頁

打 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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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主旨 :有 關 「°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」廢止(停 止適用)案 ,擬報
行政院核定實施 ,簽請核示 。

說 明 :

1l0年 7月 28 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依(報院依據之法律)規定(或 需報院之理由)。

辦理情形(如 對外徵求意見 ,相 關意見參採或不參採情形 ;

如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之情形)

廢止(停止適用)理 由(視情形摘要說明廢止/停 止適用理由內

容)

檢陳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 點」規定 、廢止(停 止適用)理

由及相關資料 ,擬奉核後報行政院核定實施 ,函稿如後附 ,

當否 ?

敬請

擬 辦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員會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 ĺ立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示

核 稿 洪 行

第1頁  共1頁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(稿 )

//

地址 :1l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聯絡方式 :(承乎1辛 人)上 湘
(電話)02-8789￣＿R↑ 6

(傳 真)0287897560
(E-M山●emmi27tw@m㏕ pccgovtw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 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 密期限

附件 :如 主 旨

主 旨

說 明

正 本

檢陳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」規定 、廢止(停止適用)理

由及相關資料 ,敬請鑒核 。
依(報院依據之法律)規定(或 需報院之理由),檢陳 「○○○(行

政規則名稱)要點」廢止(停止適用)理 由及規定 ,報請鈞院核
定 。

行 政 院

本會法規委員會、。。處
(均含附件)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洪行
承辦單｛立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本

本

副

抄

打 宇 監 印 發 文

第︳頁 共I頁

校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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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旨

說 明

擬辦

核示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簽
l10年 8月 10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 )」 訂定分行事宜 ,簽請核示 。
(請敘明辦理情形)

(如 為免提法規委員會或不需報行政院核定 ,可敘明對外徵
詢意見辦理之過程 ,及就相關意見參採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
由 ,若 意見複雜 ,可製作附表 。)

(如 有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報行政院核定程序 ,

敘明審議或報院結果 。)

檢陳 「○o○ (行政規則名稱)」
,擬於奉核後發函分行 ,函稿

虫口rl、｝。

(若 一體適用於各機關之第1類行政規則)於發文後5工作 日內至本會

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 系統辦理 「法規通報 」及 「法規整

編」作業 ,並通知法規會協助檢核 。當否 ?

敬請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員會

第一層洪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第1頁  共士百



枯  號 :

保存年 lP\: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(稿
)

核 稿

//

地址 :ll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少樓
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 湘
(電 話)02一 878975ㄥ 6

(傳 真)028789不 6o

受 文 者 :如 行 文 單 位         uMaj.emmi2及 W@m加lPccgovtw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 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如說明二

主旨 :訂定 「○o○ (行政規則名稱)」
,並 白即日生效/中 華民國一百

十○年○月○日生效 ,請查照並轉知所屬(轄 )機 關 。件 :分行函

中應敘明生效日期 ,日 期應使用中文數字 ,勿使用阿拉伯數字)

說 明 :

一 、(得敘明訂定緣由)

二 、檢送 「o○ 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 (得併附總說明及逐點說明)l份
如附件 。

正本 :(按實際需要填列受文者)、 總統府第三局 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 、行政院秘書長 、
立法院秘書長 、司法院秘書長 、考試院秘書長 、監察院秘書長 、國家安全局 、行
政院各部會行處署 、直轄市政府 、直轄市議會 、各縣市政府 、各縣市議合 、各鄉
鎮市公所

副本 :(按實際需要填列副本受文者)、 本會法規委員會 、°°處(均 含
「
寸件)

抄本 :

主任委 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洪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舍

洪 行

十下字 監 印 發 文

第 1頁  共︳頁

校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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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

110年 8凋 l0日

於 訴願 審議 委 員會

主旨 :「 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 (部 分規定/第 上點 、第o點 、第○點)

修正分行事宜 ,簽請核示 。

說明 :(請敘明辦理情形)

一 、(如 為免提法規委員會或不需報行政院核定 ,可敘明對外徵

詢意見辦理之過程 ,及就相關意見參採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

由 ,若 意見複雜 ,可製作附表 。)

二 、(如 有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報行政院核定程序 ,

敘明審議或報院結果 。)

擬辦 :

一 、檢陳修正後之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 (部 分規定/第 1點 、第
○點 、第○點),擬於奉核後發函分行 ,函稿如附 。

二 、(若 一體適用於各機關之第〕類行政規則)於發文後5工作 日內至本會

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辦理 「法規通報」及 「法規整

編」作業 ,並通知法規會協助檢核 。當否 ?

敬請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員會

第一層洪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決ㄔ子

甘
田 //

簽

核 示

第1頁  共1頁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(稿 )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;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

l寸 件 :如說明二

地址 :l〕 0l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 湘
(電 話)02878975ㄥ 6

(傳真)02-8789巧 60

(EM山 l)emmi27tw@mail pccg° vtw

主旨:修正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 (部 分規定/第 一點 、第○點 、第
o點 ),(名 稱並修正為 「○。

○(行政規則新名稱)」 ),並 自即
日生效/中 華民國一百十o年○月○日生效 ,請查照並轉知所
屬 (轄 )機 關 。(註 :分行函中應敘明生效 日期 ,所 列點次及生效 日期均

應使用中文數字 ,勿 使用阿拉6白 數字)

說明 :檢送修正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 (註 :若 有名稱修正時,為 新名

稱)(部 分規定/第 一點 、第○點 、第○點)(得併附修正總說明及

對照表)l份如附件 。

正 本 (按實際需要填列受文者)、 總統府第三局 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 、行政院秘書長 、

立法院秘書長 、司法院秘書長 、考試院秘書長 、監察院秘書長 、國家安全局 、行

政院各邵會行處署 、直轄市政府 、直轄市議會 、各縣市政府 、各縣市議會 、各鄉

鎮市公所
(按實際需要填列副本受文者l、 本會法規委員會 、○○處(承口1辛 單位)(均 含附件)

主任委 員 吳 ○ ○

本

本

副

抄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洪行

承夢1平 單位

訴願審議委 員會

洪 行

十了字

核 稿

:全 文

第1頁  共︳頁

校 對 監 t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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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存年限

l10年 8月 10日

於 訴願 審議委 員會

主旨 :「 ○o○ (行政規則名稱)」 停止適用事宜 ,簽請核示 。
說明 :(請敘明辦理情形)

一 、(敘 明停止適用理由 ;及相關辦理情形 ,如 為免提法規委員
會或不需報行政院核定 ,可敘明對外徵詢意見辦理之過程 ,

及就相關意見參採或不參採之情形及理由 ,若 意見複雜 ,可

製作附表 。)

二 、(如 有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報行政院核定程序 ,

敘明審議或報院結果 。)

擬辦 :

一 、「o○ o(行政規則名稱)」
,擬奉核後停止適用 ,分行函稿如

附 。

二 、防 一體適 用於 各機 關之 第 1類行政規 則)於發 文 後 5工作 日 內 至 本 會

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 系統辦理 「法規通報 」及 「法規整

編」作業 ,並通知法規會協助檢核 。當否 ?

敬請

核 示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 員會

第一層洪行
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 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第】頁 共1頁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(稿 )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

附件 :如說 明二

地址 :ll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θ樓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湘

(電 話)028789巧ㄔ6
(傳真)02-878θ

￣
＿╮60

(EMai●cmmi27tw@mailPccgovtw

主旨 :「 ○o○ (行政規則名稱)」 自即日停止適用/白 中華民國一百十
○年○月o日 停止適用 ,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(轄 )機 關 。(註 :如

自特定日期停止適用者 ,該 日期使用中文數字 ,勿 用阿拉伯數字)

說明 :(停止適用理由)。

正本 :(按 實際需要填列受文者)、 總統府第二局 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 、行政院秘書長 、

立法院秘書長 、司法院秘書長 、考試院秘書長 、監察院秘書長 、國家安全局 、行

政院各部會行處署 、直轄市政府 、直轄市議會 、各縣市政府 、各縣市議會 、各鄉

鎮市公所

副本 :(按 實際需要填列副本受文者)、 本會法規委員會 、°°處(均 含附件)

抄本 :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洪行
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 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打 字 監 rP 發文

算｝頁 共︳頁

校 對



無．、
年‵〡

B｝琳
(∫ m〢 tˋ奸ψ→

一
宙︳;∵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簽
ll0年 7月 28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主旨 :「 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 訂定發布事宜 ,簽請核示 。
說明 :(請敘明辦理情形)

一 、(如 為免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不需報行政院核定 ,

可敘明對外徵詢意見辦理之過程 ,及就相關意見參採或不參
採之情形及理由 ,若 意見複雜 ,可製作附表 。)

二 、(如 有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報行政院核定程序 ,

敘明審議或報院結果 。)

擬辦 :

一 、檢陳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
,擬奉核後依法制作業程序發

布 ,併 陳二稿如後 :發布令稿(稿 1)、 送刊公報書函稿(稿

2)、 送相關機關函稿(稿 3)。

二 、於發布後5工作 日內至本會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 ,｝/垶

理 「公報資料確認」及 「法規整編」作業 ,並通知法規會協
助檢核 。當否 ?

敬請

核 示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員會

第一層洪行
承辦單位

訴願睿議委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第1頁  共︳頁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令 (稿
)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訂定 「(行政規則名稱 l」
,並 白即 日生效/中 華民國一百十○年○月

○日生效 。件 :本段第幻子起每行空3格 ,生效日期勿用阿拉伯數字)

附 「(行政規則名稱)」

(註 :本段第1行空1格 ,第 2行起每行空3格 ,勿 加句號)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洪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洪行

打 宇 校 對 監 印 發 文

第 1頁  共 1頁



3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(稿 )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 密期限 :

附件 :發布令pⅢ檔 、發布令稿文字檔 、 「(行政規則名稱 )┘ 規定文字檔 、
「
i寸 件PⅢ檔 、提

要表文字檔

主 旨 :「 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 )」
,業經本會於 中華民國l1° 年○月o

日以工程○字第○○o號令訂定發布 ,茲檢送發布令 、令稿及

行政規則 1份 ,請查照 。

說明 :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︳份 。

政院公報編印中心(請刊登公報)

會秘書處 、法規委員會 、°○處(均 含
「
寸件)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/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洪行

承辦單位

訴願籓議委 員會

地址 :l10上 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 湘
(電 話)02-878975碎6

(傳真)02-8789不 60

(E︹M山●emmi27tw@mail pccgovtw

核 稿 洪 行

琦
林
:
 翱

琳
姊
妹
︙艅

打 宇 密文

第︳頁 共I頁

校 對 監 印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(稿 )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

l寸 件 :如 主 旨

地址 :l1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少樓
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 湘
(電 話)0公8789巧李6
(傳真)02-878少

￣
＿h60

(E一M山 炒emmi27的 @maiPccgov師

主旨 :「 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
,業經本會於中華民國11○ 年o月 o

日以工程○字第○○○號令訂定發布 ,檢附發布令影本(含規
定)1份 ,請查照並轉知所屬(轄 )機 關。

正 本 (按 實際需要填列 ,包︴舌相關機關 、團體 、外國商會等l、 總統府第三局 、國家安全

會議秘書處 、行政院秘書長 、立法院秘書長 、司法院秘書長 、考試院秘書長 、監

察院秘書長 、國家安全局 、行政院各部令行處署 、直轄市政府 、直轄市議會 、各

縣市政府 、各縣市議會 、各鄉鎮市公所
(按實際需要填列l、 本會法規委員會 、o○處(均 含附件)副本

抄本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洪行

承要1辛 單位

訴願春議委 員會

核 稿 洪行

十丁宇 監 印 發文

第〕頁 共｜頁

校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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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/檔  號

保存年限

簽
ll0年 7月 28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主旨 :「 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 (部 分規定/第 1點 、第○點 、第○點)

修正發布事宜 ,簽請核示 。
說明 :(請敘明辦理情形)

一 、(如 為免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不需報行政院核定 ,

可敘明對外徵詢意見辦理之過程 ,及就相關意見參採或不參
採之情形及理由 ,若 意見複雜 ,可製作附表 。)

二 、(如 有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報行政院核定程序 ,

敘明審議或報院結果 。)

擬辦 :

一 、檢陳 「o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 )」 (部 分規定/第 1點 、第○點 、第○

點),擬奉核後依法制作業程序發布 ,併 陳二稿如後 :發布
令稿(稿 1汁 送刊公報書函稿(稿 2)、 送相關機關函稿(稿 3)。

二 、於發布後5工作 日內至本會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 ,辦

理 「公報資料確認」及 「法規整編」作業 ,並通知法規會協
助檢核 。當否 ?

敬請

核 示

會辦單位 :法規委 員會

第一層洪行
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第I頁  共1頁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令 (稿 )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;

修正 「(行政規則名稱)」 (部 分規定/第 一點 、第o點 、第○點),(並
將名稱修正為 「(行政規則新名稱)」

,)並 白即日生效/中 華
民國一百十○年○月○日生效 。(註 :本段第2行起每行空3格 )生

效日期勿用阿拉伯數字)

附修正 「(行政規則名稱 ,如名稱有修正 ,為新名稱)」 (部 分規
定/第 一點 、第○點 、第○點 )件 :本段第1行空1格 ,第 2行起每行

空3格 ,勿 加句號)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‘立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決 行

打 字 校 ‵l于 發文

第︳頁 共︳頁

監 ㄈP



檔  號

保存年下F、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(稿
)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地址 :ll0l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 湘
(電 話)028789￣＿↖冷6
(傳真)02-878θ 巧60

(EMaⅡ)cmmi27tw@maip㏄ g0vtw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;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發布令p山檔 、發布令稿文字檔 、「(行政規則名稱 l┘ 規定文字檔 、附件pⅢ檔 、提

要表文字檔

主 旨 :「 ○○○(行 政規則名稱)」 (部 分規定/第 1點 、第○點 、第o

點),(並將名稱修正為 「(行政規則新名稱)」
,)業經本會於

中華民國l1○ 年○月○日以工程○字第o○ ○號令修正發布 ,茲

檢送發布令 、令稿及行政規則規定1份 ,請查照 。
說明 :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。

正本 :行政院公報編 印中心(請刊登公報 )

副本 :本會秘書處 、法規委 員會 、
。。處

(均含 :l寸 件 )

抄本 :

(條戳)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lr字 發文

第1頁  共 I頁

校 對 監 l1,



才古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(稿 )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 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 r艮

附件 :如 主 旨

地址 :II0l0臺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湘
(電 話)02-8789巧 玝b
(傳真)028789巧 60

(E-M山●emmi27tw@maⅡ Pccgovtw

主旨 :「 ○○○(行 政規則名稱)」 (部 分規定/第 1點 、第○點 、第o

點),(並將名稱修正為 「(行政規則新名稱)」
,)業經本會於

中華民國ll○ 年o月 ○日以工程o字 第○○○號令修正發布 ,檢

附發布令影本(含規定)l份 ,請查照並轉知所屬(轄)機 關。

正本 :(按實際需要填列 ,包︴舌相關機關 、團體 、外國商會等l、 總統府第三局 、國家安全

會議秘書處 、行政院秘書長 、立法院秘書長 、司法院秘書長 、考試院秘書長 、監

察院秘書長 、國家安全局 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 、直轄市政府 、直轄市議會 、各

縣市政府 、各縣市議會 各̀鄉鎮市公所

副本 :(按實際需要填列l、 本會法規委 員會 、o。處(均 含附件)

抄本 :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 ĺ立 :

第一層洪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洪 行

lr字 校 對

核 稿

發文

年1頁  共1頁

監 印



報 哧 七、肝、)

(岫〤)

簽

枯  號

保存年十R

//

ll0年 7月 28日

於 訴願審議委 員會

主旨 :「 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 廢止發布事宜 ,簽請核示 。
說明 :(請敘明辦理情形)

一 、(如 為免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不需報行政院核定 ,

可敘明對外徵詢意見辦理之過程 ,及就相關意見參採或不參
採之情形及理由 ,若 意見複雜 ,可製作附表 。)

二 、(如 有經提法規委員會委員會議審議或報行政院核定程序 ,

敘明審議或報院結果 。)

擬辦 :

一 、檢陳廢止之 「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
,擬奉核後依法制作業

程序考舟布 ,併 陳三稿如後 :發布令稿(稿 1戶 送刊公報書函

稿(稿 2)、 送相關機關函稿(稿 3)。

二 、於發布後5工作 日內至本會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 ,辦

理 「公報資料確認」及 「法規整編」作業 ,並通知法規會協
助檢核 。當否 ?

敬請

核 示

會守1辛 單位 :法規委 員會

第一層洪行

承辦單位

訴願書議委 員會

核 稿 洪 行

第I頁  共】頁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令 (稿 )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廢止 「(行政規則名稱 )」
,並 白即 日生效/中 華民國一百十○年○月

○日生效 。(註 :本段第2行起每行空3格 ,勿 用阿拉伯數字)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辨單位 :

第一層決行
承辨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”<行

打 字 發文

草1頁  共1頁

校 對 監 rll



檔  號

保存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 (稿 )

地址 :l︳ 0l°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聯絡方式 :(承辦人)王 湘
(電 話)02-8789巧冷6
(傳 真)02-878θ 巧60
(E一M山●emni27tw@m山 lpccgovtw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會91辛 單位 :

第一層決行
承辨單位

訴願籓議委員會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 密期限 :

子
1寸 件 :發布令pdB當 、發布令稿文字檔 、提要表文字檔

主旨 :「 o○ 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
,業經本會於中華民國ll○ 年○月○

日以工程o字 第oo○ 號令廢止 ,茲檢送發布令及令稿1份 ,請

查照 。
說明 :併附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1份 。

正本 :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(請刊登公報 )

副本 :本會秘書處 、法規委 員會 、°°處(均含 ll寸 件 )

抄本 :

(條戳)

核 稿

發文

第1頁  共1頁

洪 行

打 字 監 印校 對



檔   號

保存 年限

//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(稿 )

受文者 :如行文單位

發文 日期 :

發文字號 :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

附件 :如 主 旨

地址 :ll0l0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形伶絡方式 :(承辦人)翁振偉
(電 話)02-87思

p巧 I8

(傳 真)02-8789巧 60

(E一MaⅡ )zwd@mai｜ Pccg° v｛w

主旨 :「 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」
,業經本會於 中華民國ll○ 年○月○

日以工程○字第○○○號令廢止 ,檢附發布令影本1份 ,請 查照
並轉知所屬(轄 )機 關 。

說明 :(廢止理由)。

正本 :(按實際需要填列 ,包括相關機關 、團體 、外國商會等l、 總統府第二局 、國家安全

會議秘書處 、行政院秘書長 、立法院秘書長 、司法院秘書長 、考試院秘書長 、監

察院秘書長 、國家安全局 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 、直轄市政府 、直轄市議會 、各

縣市政府 、各縣市議會 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 :(按實際需要填列)、 本會法規委員會 、。。處
(均 含附件 )

抄本 :

主任委員 吳 ○ ○

會辦單位 :

第一層決行
承辦單位

訴願審議委員會

核 稿 ”手ㄔ子

打 宇 發文

第1頁  共1頁

校 對 監 ㄈP



修正 (第 一類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(部 分規定/第

一點 、第○點 、第○點 )

一 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(以 下簡稱本會)為 ⋯⋯訂定本要點 。

二 、本要點⋯⋯如下 :

(一 )(第 一款內容)

(二 )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,⋯ ⋯
:

1(第 一目內容)。

2(第二目內容)。

三 、(第 一項內容).‥ 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

口口 (第 二項內容 ,第 二項第1行須空兩格)

言主 :

l建議標題 20號字 ,內 文 14號字 ,行距為固定行高幻 。

2若係訂定或全案修正 ,應 列全部規定 ,若係部分規定修正或少數

規定修正 ,則僅列修正部分規定 。



修正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

點

一 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協助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 (以 下簡稱本
法)規 定辦理巨額工程採購 ,採最有利標決標 ,選擇有履約能力
之優質廠商 ,以提升採購效率及品質 ,特訂定本要點 。

二、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購 ,依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 ,綜合考量廠商
履約能力、工作項 目、技術規格、施工方法、進度、品質、界面管理

等事項於不同廠商間之差異 ,不 宜採最低標決標者 ,以 採最有
利標決標為原則 。

前項工程採購採最低標洪標者 ,應於招標前分析如何確保
廠商具備履約能力、工程品質及進度 ,並於招標文件妥為訂定相

關規定 。

巨額工程採購之決標原則 ,應於招標前提報機關成立之採
購審查小組審查 。             ‘

三、機關為評選最有利標所成立之採購評選委員會 ,其委員名單 ,依
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六條規定 ,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全體

委員名單 。

前項委員 ,應遴選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 ╮公正客觀且

操守良好者 。其自政府電子採購網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遴
選外聘委員者 ,應 查察其專長內容與採購案之相關性 ,避 免以

電腦或人工隨機方式遴選 。

機關應告知委 員依據法令 ,本於專業及 良知 ,公正執行職
務 ,不 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關說 。

四 、招標文件所定評選項 目 ,應依個案特性擇定下列事項 :

(一 )工程專案組織成員及其學經歷 、相關專業證照及過去承辦案
件資歷 。

(二 )近五年內履約績效優劣情形 ,例 如有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

事件或獲得政府機關頒發有關職業安全衛生 、工程品質進度
優 良獎項、施工查核紀錄、逾期履約或提前完工紀錄、有無減

價收受等 。
(三 )就影響民眾生活之關鍵工程或工項 ,提 出可提升施工安全 、

交通維持 、減少民眾抗爭 、縮短工期之措施 。
(四 )施工計畫及關鍵課題與因應對策 ,包括施工方法、施工機具 、

施工團隊組織 、施工程序 、施工動線 、進度管理 、界面整合 、
測試運轉 、主要材料及設備選用 、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款

2



使用在地建材程度 、植裁工項之移植及養護計畫等 。
(五 )品 質管理及安全衛生計畫 。
(六 )環境保護及節能減碳措施 ;人文藝術及在地環境相容程度。
(七 )廠商財務爿犬況及 日前於各公私機關 (構 )正履行 中之契約

執行情形 。
(八 )價格之合理性 、正確性 、完整性 ,並得視個案需要包含全生

命週期成本 、價值工程方案 。
(九 )以 統包辦理之工程採購 ,其與設計有關之事項 ,例如辦理

競圖 。
(十 )簡 報及詢答 。

前項第八款價格未納為言平選項 日者 !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

第十二條第二款 、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。

五 、為鼓勵廠商投標 ,機 關應就個案情形考量於招標文件明定經評選

達一定分數或名次之未獲選廠商 ,發給一定金額之獎勵金 。

六、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 ,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須報上級機

關核准者 ,得彙整數個採購案 ,一次陳報 。

七、各採購稽核小組及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對於採最低標決標之巨

額工程採購 ,發現其未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投標廠商資格 、決

標標價偏低 、履約進度明顯落後或大幅變更契約者 ,應加強稽核 、

查核 。
八 、貝才物 、勞務採購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 ,得準用本要點 。



(第 二類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(部分規定/第 一點、

第○點 、第○點)修正規定

一 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(以 下簡稱本會)為

一 、本要點‥⋯如下 :

(一 )(第 一款內容)

(二 )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,⋯ ⋯
:

1(第 一目內容)。

2(第 二目內容)。

三 、(第 一項內容).‥ 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‥．

訂定本要點

口 口 (第 二項 內容 ,第 二項 第 1行須 空兩格 )

言主 :

1建議標題 20號字 ,內 文 14號字 ,行距為固定行高用 。

2若係訂定或全案修正 ,應 列全部規定 ,若係部分規定修正或少數

規定修正 ,則 僅列修正部分規定 。



j乎

一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補助國內工程產業策略
聯盟赴海外拓點計畫作業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

四 、廠商申請補助案件之補助款上限 、範圍如下 :

(一 )每件申請補助案件之計畫期程以三年 (三 十六個凋)為
r艮 ,採分年審查及分年核定補助經費方式辦理 。

(二 )每件申請補助案件之計畫經費包含政府補助款及申請廠商
之 自籌款二頂 ,補助上限以申請須知規定為準 ,當 年度政

府補助款比率以不逾當年度計畫經費百分之四十九為上限
(業務費、國外差旅費及 日支生活費補助款亦以當年度該項
目計畫經費百分之四十九為上限);屬 「單一廠商申請類」
者 ,三年總補助款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上限 ;屬 「多家廠商
聯合申請類」者 ,三年總補助款以新臺幣一千萬元為上限。

申請廠商應 白行考量計畫執行預期效益審慎規劃分配各年
度經費額度 。

(三 )每件申請補助案件之計畫經費支付科 目範圍應以經常門之

下列項 目為限 ,並均列入查核範圍 :

l業務費 :含辦公室租金 、裝潢布置費、文件設計費 、翻譯
費、市場調查費、工程相關研討會報名費、相關說明會費用
(如場地租借費)、 政府開發協助 (0DA)評估報告、拓點

所須專業諮詢服務之委託勞務費 (如行政費、法律費、廠

商識別標章 、徵信費)及 當地語言 (不 含英語 )剖〡練費
等 。

2.國 外差狡費 :含機票費 、高速鐵路車票費、簽證費 、保險

費。

3.日 支生活費 :已於 目標市場設立海外子 (分 )公司、辦事
處 、辦公室之廠商 ,派遣本國籍員工進駐該據點之 日支數

額 ,參採 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

費日支數額表」及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、香港及

澳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,以該據點地區數額之
七成編列日支生活費之計畫經費。本項目編列之年度補助
款 ,不 得大於年度總補助款之半數 ,但 中華民國一百十

年度申請案件不在此限。該員工返國期間不得支領 日支生
活費 ;且每連續三十日進駐該據點之 日數不得少於十六
日 。

4不予補助項目 :行銷宣傳費、文宣廣告費、人事費、國內差
旅費、人員教育費、交際費、餐飲費、樣品與展品費、原物

2



料採購費、生產機器設備、運輸費、與執行拓點計畫無關之

背用及其他經本會認定不予補助之項 日。
(四 )申 請補助案件之補助款如因預算遭立法院刪除或洲︳減 ,計

當將終止補助或減少補助款 ,申 請廠商不得異議 。



一一

i

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總說明←標題20號字
‥‥‥ (詳述訂定意旨及政策取向),爰訂定 「○○○要

點」 ,其要點如下 :←內文14號字

一 、‥   ‥‥ 。(第 ○點)

二 、‥‥‥‥‥‥‥ 。(第 ○點)

三 、‥ ‥  ‥‥ 。(第 ○點)

註

(一 )格式說明

直式橫書方式製作 ,距離左邊線 3公分 、右邊線 25公分 、上邊線 25公分 、下
線 25公分 。
說明及逐點說 1月 之標題 :標楷體 ,20號 字 。
說明內文部分 :

(l)字 型 :標楷體 ,14號字 。
(幼行距 :固 定行高幻 。
4逐點說明之內文部分
(l)各欄位之距離相等
(幼 字型 :標楷體 ,12號字
(幼行距 :單行問距 。

(二)總說明 、逐點說明說明欄部分 ;

l敘述民國年代時 ,毋庸寫 「中華民國┘、「民國┘二字 ,如 「○○要點白六十五年訂

2馽
嚳盛兩會漉｜掉案謇冬｝

行政院」、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」⋯⋯等才式為之 ,

3總說明中 ,新訂案之要點以臚列重點為原則 ,不 必逐點列點 。

採
邊
總
總

o
乙

9
。



此表稱為 「逐點

子

明 ┘

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

稱 「第一點┘

稱 「第一款┘

稱 「第一目

規 定 說 明

為執行 (或落實)○○辦法第○

條第○項之規定 ,特訂定本要

點 。

(○○部為⋯⋯ ,特訂定本要

點 。)

○○辦法第○條第○項規定 :

「 ⋯。」,為 本要點訂定之依

據 。

(本 部 因⋯⋯ ,爰 訂 定本 要

點 。)

二 、本要點用詞 ,定義如下
￣̄

 (一 )示ㄩ率 :

(二 )

前項 第二款所稱

指   。

2

(一 )

︳———

—

 l



撰寫範例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補助國內工程產業策略聯
盟赴海外拓點計畫作業要點總說明←標題20號字

為協助我國工程業者拓點海外 日標市場爭取工程相關標案 ,依據工

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案 (政 策白皮書),特訂定本要點 。其要點如下 :

一 、本要王占之訂定日的 。(第 一點 )

二 、本要點之補助對象 。(第 一點 )

三 、廠商中請補助案件之方式 、補助款上限 、範圍 、應備之中請資料及

補件程序 。(第 二點至第五點 )

四 、本會得設國內工程產業策略聯盟赴海外拓點計畫審查委員會 〉協助

本補助計畫之諮吉旬、審查計畫書及協助其他本要點有關之事項 。(第

六點 )

五 、廠商中請補助案件之審查流程 。(第 七點)

六 、廠商應於期間內簽訂補助契約 ;若屬 「多家廠商聯合申請類」,各廠

商間應簽訂 「合作契約書」,載 明工作分配與權利義務 。(第 八點 )

七 、廠商申請補助款應備文件及審查撥款程序 、檢附之支出憑證辦理原

則 。(第 九點 、第十點 )

八 、計畫執行督導及考核作業 。(第 十一點)

九 、本會及廠商辦理終止執行計畫或終止契約情形 。(第 十二點 )

十 、廠商辦理結案作業應備之文件 、相關結案程序及結案審查重點 。(第

十三點 )

十一 、本要點補助案件之資訊公開情形 。(第 十四點 )

十二 、本要點年度各年度申請須知及附件 ,將 另行公開於資訊網路 ,廠

商應主動依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。(第 十五點 )

十三 、本要點所定相關事項本會得委託法人或固體辦理 。(第 十六點)



本要點之訂定 目的 。<內 文 12號字

說 ll︳

本要點之補助對 笨 。

三 、了南助案件分為 「單一廠商中請類 」

或「多家廠商聯合申請類 ｜二類 ;「 多

家廠商聯合申請類 〡其中至少有一

家廠商為技師事務所或工程技布時願

問公司 。

同一家廠商申請案件總數不得

超過二件 ,其 中中請 「單一廠商中

請類┘者至多一件 ;中 請 「多家廠

商聯合申請類力者至多二件 。

四 、廠商申請補助案件之補助款上限 、

範圍如下 :

(一 )每件 申請補助案件之計畫期程

以二年 (二 十六個月)為 限 ,採

分年審查及分年核 定補助經 費

方式辦理 。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補助國內工程產業策略聯
盟赴海外拓點 畫作 要 點 ←郫 配 0號字

規 定

一 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(以下簡稱

本會)為 協助我國工程業者拓點海

外 日標市場爭工下又工程相關標案 ,特

依據工程產業全球化推動方紫 (政

策白皮書)訂定本要點 。

二 、本要點補助對 象如下 :

(一 )技 l「干事務所 、工程技術願 問公

司及營造葉 。但營造業應聯合

技師事務所 或工程技術願 問公

司提 出申言奇。
(二 )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,不 符 中請

資格 :

l馮 金鬲虫機構拒糸色往 來戶 。

2申 請 時有 欠繳應 納稅 捐 情

事 。

3經各機 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一

百零二條 第二項規定刊登政

府採購公報 ,且 尚在政府採

購法第一百零三條 第一項所

定期限內 。

4最近二年內曾有執行政府機

關補 助計 畫之 重大 違 約紀

6呆 。

5計畫申請「
入┐容已獲其他政府

機 關補助計畫之情事 。

廠商申請補助案件之方式 。

廠商中請補助案件之補助款上限、範囤

猝



(一 )每 件中請補助 朱件之計蓳經 費

包含政府 l‘ ll 助款及 中請廠商之

自等款二項 ,補 助上限以中請

須知規定為準 ,音 年度政府補

助款比率以不逾當年度計畫經

費百 分之四十九為上 限 (業 務

費及國外差旅 費補助款亦以音

年度該項 日計畫經 費百分之四

十九為上限);且碼
｜
單一廠商

中請類┘者 ,二 年總補助款以

五百萬元為上限 ;馮 「多家廠

商聯合 中請類┘者 ,二年總補

助款以一千萬元為上限 ．業者

應 自行考量計晝執行預期效益

春慎 規劃 分 配各 年度經 費額

度 。

(二 )每件 中請補助案件之計畫經 費

支付科 日範 目應以經 常門之下

列項 日為限 ,並均列入查核範

圍 :

l業務 費 :業務 費受補助部分

總計應 占當年度補助款百分

之 五 十 以上 ,如 辦 公 室租

金 、裝潢布置費 、文件設計

費 、翻譯 費 、市場調查背 、

工程相關研討 會報名 費及拓

點所須專業諮詢服務之委託

勞務 貲(如 行政 廣
,、 法律 費 、

廠商識別標章 、徵信 費)等 。

2國 外差旅 費 :含機 票費 、簽

證 黃 、保險費 ,國 外差旅 費

受補助部分總計應 占當年度

補助款百分之五十以下 。

3不 予補助項 目 :參展 、行銷

宣傳 費 、文宣療告 費 、人事

貲 、國內差旅 費 、人 員教育

費 、交際費 、餐飲 費 、樣品

與展品費 、原物料採 ll毒 費 、

生產機 器設備 、認證 費 、運

輸 費 、刳練 費及其他經本會

認定不予補助之項 日 。
(四 )中 請補助案件之補助款如因預

算遭立法院弰ll除 或 l↑ll減 ,計 畫

將終止補助或減少補且力款 ,中



五 、廠商應於中請須知所定中請期問內

檢〡附下列文件提出中請 :

(一 )計 畫申請表 。
(一 )資 料文件 自我檢查表 。
(二 )中 請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 ll「l。

如工程技術顧問公司金記證 、

技師執葉執照或營造業登記證

書 。
(四 )票 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

吊虫機構於申請 日之前二十 日內

所 出其之非拒絕ㄔ主來戶 。
(五 )廠 商′\l稅之證明 (如 營業稅或

所得稅 )。 屬營業稅繳稅證明

者 ,為 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

主管稽做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

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中報書收

執聯 。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

證明者 ,得 以前一期之納稅證

明代之 ．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

營業稅繳 ĺ柯 期限者 ,得 以營業

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

立登記公函代之 ;經核定使用

統一發票者 ,應 一併檢
「
寸中領

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 。營

業枕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 ,ㄔ手

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

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

發之無違章欠稅之 查復 表代

之 。

(六 )最 近二年未曾有執行政府機關

補助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及本

計畫中請內容未獲其他政府機

關補助計畫之切結書 ．
(七 )計 畫書 (一 式八份 ),計 萓書電

子檔 (光碟 )一份 ,內 容應 包

含全程及分年相關 1入1容 ,項 目

包寸舌:廠商概況 、計晝內容與

實施方法 、計畫分工及權利義

務 、預期效益 、風險評估與因

應對策 、計畫團隊 、計畫經費

需求等 。
(八 )合作意向書 (多 家廠商聯合中

請 )一份 。

請廠商不得異議 。

疵 ll申 請補助案件應備之中請資料及補

件程序 。



本 令就 中請廠 商所提 計主進

行資格 杏查 〕針對有缺滿或6古 誤之

部分 ,中 請廠商應於通知期限內補

正育料 ,逾期未完成者 ,視同自動

放棄 ,┤子不予以受理 。上開提送之

資料 ,無論 審查通過與否或廠商 白

行︴奇t案 ,概不退還 。

六 、本會為進行計畫審查 ,得設補助國

「
入1工程產業策略 ll l盟 赴海外拓點計

畫懖查令(以 下簡稱守查合),延聘
工程產業領域之專家學者二位至五

位參與審查舍 。審查委員之任務如

下 :

(一 )本補助計畫之諮詢 。
(二 )春 查廠商計畫書 。
(二 )協 助其他本要點有關之事項 。

審查委 員對於 因執行本計畫

相關任務所知悉之廠商應秘密之

資訊 ,負 有保密義務 。β

七 、廠商申請補助案件客查流程如下 :

(一 )書 面審′占‵:符 合資格者 ,由 本

會就中請廠商所提計晝資料書

面春查 ,春 查通過後始可進入

審查會議 。
(二 )審 查會議 :經 書面審 查合格

者 ,由 本會召開春查會在十對廠

商計畫書進行討論並洪議 ,本

會得通知廠商出席會議進行簡

章R。
(二 )審 查重點項 目如下 ,總滿分一

百分 ,加分後亦後一百分為上

下艮。

l計 畫 日標 策略與效益(權 重

百分之三十):
(l)頂期取ㄔ手工程顧問標案或

工程標 案 日標(全 世ll程 目

標及分年 日標 )

(幼 預期效益之妥適性 (全 期

程效益及分年效益)。

2布建拓點規劃 (稚 重百分之

二十):
(l)計 畫策略及整艘內容是否

符合工程產業策略聯盟拓

展海外市場之政策日標 。

本會得設國內工程產業策略聯盟︴＿海外

拓點計畫春查委員令 !協 助本補助計主

之諮弓句、審查計畫書及協助其竹本要點

有關之事項 。

廠商申請補助案件之審查流程



(幻 有無其他有助於海外拓點

布局而能帶動得標金額放

益之作法 。

3計 畫幸ll 行能力及可行性言平估
(權 重百分之二十):

(!)廠商所提計畫之可行性及

實施方法 、進度合理性 、

風險管理 。
(2)多 家廠商聯合申請則需審

查合作契合度 、合作棋式

及分工之合理性 。

4資 源分酉己規畫!與 財務規劃
(權 重百分之十):整 體財

務 、人力與經 費資源規劃之

合理性 。

5拓 展潛力市場 (加 分項 目至

多五分):全球潛力市場 (東

南亞區域 、亞銀及畋銀受援

國 、拉丁美洲區域 、印度 、

紐西蘭 。)

6帶 動國
「
入j產 業鏈 (加 分項 日

至多五分):爭取海外標案同

時帶動國內關ll何 產業之規模

與效益 。

7經 營海外客戶 (業 主)數 量
(加分項目至多二分):透過

補助計畫拜訪客戶(數 目)或

增加新客戶數 。
(四 )核 定及公告 :由 本倉核定審查

結果及 公告補助名

廠商應於期間內簽訂補助契約 ;若屬「多

家聯合中請類」,各廠商間應簽訂 「合作

契約書」,載明工作分配與權利義務 。

廠商 申請了́南助款應備文件及春查撥款程

序 。

入 、經審查通過之計畫 ,廠商應與本會

簽訂補助契約 ;未能完成簽約者 ,

取消其補助資格 。

屬「多家廠 1斑1聯 合申請類┘者 ,

由主導廠商依前項規定辦理 。主導

廠商應另與共同執行廠商簽訂 「合

作契約書┘,並於該契約書中詳細載

明工作分配與權利義務 。

九 、本計畫補助經費每年分二期核撥 ,

受補助廠商應檢 附 「申請撥款公

文 、計晝期中報告 、拓點相關活動

照片或資訊 、經封收支明細表及支

出憑證 、領取補助款之領據 或發

票 、原核定補助函影本 、其他相關



文件 年 〡〕經如〕中巷查 合議替核 洪

訊 ,依計主發 茶發生弩用之核定補

助範 固及 比率撥付 第一期款 ,撥付

碩度不超過 !十1助 款百分之五十 ．

第二上ll於 年度計畫執行完畢 ,

由受補 助廠 商級 交 下
中請 結 案公

文 、計畫結案報告 、拓點相 關活動

照片一弋資訊 、經 費 1文 黈明細表及 支

出憑證 、領 1千ㄡ補 助款之領據 或發

票 、原核 定補助函影本 、其他相 關

文件等 ,經提送客查合確認成果通

過後 ,依計萓實際發生資用之核 定

補助範 固及比率撥付期末補助款 。

計瑩補助款如有預算被刪減或

其他不可歸黃之因素 ,本會得依實

際業務執行所 需 ,調 整計畫補助額

度 ,廠商不得異議 ,且不得對本會

提 出損 害賠償或其他任何請求 。

十 、受補助廠商所檢附之 支出憑證應依

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,其 中

經 費支出由補助款支付部分 ,需
「
寸

原始支 出憑證正本 ;由 自籌款 支付

部分需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原始 支出

憑證影本 ;由 補助款及 自籌款共同

支付 ,以提供原始 支出憑證正本為

原則 ,另 需檢 1寸 支出經 費分攤表一

了分。

廠商中請補助款檢附之支出憑證辦理原

貝〢。

計畫執行督導及考核作業．十一 、計畫執行督導及考核 :

(一 )為確保獲/南 助之計畫依核定

計畫內容執行 !計 萓執行期

問 ,本 會得對受補助廠商進

行相關之督導及考核作業 ,

廠商應視計畫管理需求酉己合

提送相關報告 ,由 疵商負責

彙整後提送本會 。
(二 )本 會於計畫期間須舉辦計畫

生ll中 審查合誤 ,受 補助廠商

應出席參與該會議簡報說明

計畫進度 ,審 查重點包︴舌上

半年計 畫各項工作章ll 行情

形 、計主預期與實今進度 、

執行成果 、經費運用及下半

年預期工作重點等 。
(三方十畫如有執行成效不住或有



異常情形 ,本 會ㄔ手視情況調

整計畫補助額度 δ

十一 、計畫進行中如因外在不可抗力因

素或情事變更而無法完成或繼續

執行不利整艘效益時 ,廠商得中

請終止執行計畫 ,並核實申請已

發生之費用 。但經本會認定為惡

意終止時 ,廠商不得申請已發生

之費用 ,且應繳回已撥付之補助

;彰定°

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,本

令得解除或終止契約 :

(一 )經 費才llll為 他用或非原核定計

畫之受補助廠商使用 。
(二 )無正當理由停止計萱工作或

進度有嚴重落後 ,經通知改

善而未改喜 。
(三 )有 進行不當宣傳或為其他使

人誤導或混淆之行為 。
(四 )言十畫內容重覆中請其他政府

機關補助經費查 llㄏl屬 實 。
(五方十畫執行成果與原計畫有嚴

重差異 ,且可歸責於廠商 ,

經查證不予結案 。
(六 )其他違反法令 、本要點或契

約之重大情事 ,顯 然影響計

畫之執行 。

十三 、結案階段 :

當年度計畫執行完畢後 ,受不1有 助

廠商應於計畫執行結束 日前繳交

當年度結案資料 ,並 出席成果春

查會議進行簡報 。經期末春查通

過後 ,由 本會核定補助款並辦理

撥款事宜 。
(一 )結 案應備資料如下 :

1中 請結案公文(應 註 明受

補助廠商存款戶名中長號 )．

2計 晝結案報告一式八份 ,

並附電子檔光碟一份 。

3拓 點相關活動 (如 據點營

運活動或與在地標 案業者

合作活動等)照 片或資訊。

4經 費收支明細表一式八份
(應 詳列支出用途 ,並 列明

本會及廠商平ll一 理終止執行計畫式終止契

約情形 。

廠 商辦理結案作 業應備之文件 、相 關結

案程序及結案春查重點 。

｜rl



全部實 軠經 女總額 )及 經

費支出

一

§言金。

5領 取補助款之領據 或發

票 ．

6原 核定 l｜l上︴lJ函 影本 。

7其他相關文件 。
(一 )結 案審查重點如下 :

l計 畫原規登心進度執行情形
(稚 重百分之一十五 )。

2計 畫經費運用合理性 (檔

重百分之一十五 )。

3計 畫原訂預期效益或績效

指標之達成情況 (權 重百

分之五十)。

本要點之補助對 象 、核 准 日期及

相關資訊 ,除屬政府 資訊 公開法

第十入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

提供考外 ,定 期 公開於本會網站。

十 四 本要點補助案件之資訊公開情形 。

本要點年度中請須知及其所需之

文 1一格式等內容 ,由 本會另行公

開於資訊網路 !申 請廠商及受補

助廠商應主動依相關規定配合辦

理 。

十五 本要點年度各年度中請須知及附件 ,將

另行公 P千1於 資訊
「
ㄈl路 ,廠商應主動依相

li l規 定配合辦理 。

十六 、本會得就本要點所定相關事項 ,

委託法人或團體甲1平 理之 。

本要點所定相關事項本舍得委託法人或

團體辦理 。

I｜



一

一

∴、︴

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修正總說明←標題20號字
‥ (略述立法沿革並詳細說明修正意旨及政策取向),

爰修正○○○要點

=、 因  ‥

其修正要點如下 :←內文14號字

。(修正規定第○點)

。(修正規定第○點)

,爰刪除現行規定第○點 。



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修正對照表

註 :l全 案修正對照表 ,就未修正之規定亦須列出。
2規定及附件之對照表應分別製作 ,若附件對照表製作有困難 ,可 以修正後 、修

正前附件前後對照方式呈現 ,並於修正後附件加註修正說明。
(一 )格式說明 :

〔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 ,距離左邊線 3公分、右邊線 25公分、上邊線 25公分 、下
邊線 25公分 。

2總說明及對照表之標題 :標楷體 ,20號字 。
3總說明內文部分 :

(l)字 型 :標才皆體 ,14號字 。
(幼行距 :固 定行高 23。

4對照表之內文部分
(l)各欄位之距離相等
(2)字 型 :標楷體 ,12號字。
(3)行距 :單行問距 。

(二)總說明 、對照表說明欄部分 :

1敘述民國年代時 ,毋庸寫 「中華民國」、「民國」二字 ,如 「○○要點 自六十五年發
布後 ,⋯ ⋯ 。」

2敘述機關名稱 ,均 以全銜 「行政院」、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」⋯⋯等方式為之 ,

不寫為 「貴院┘、「本會〕。
3總說明中 ,修正要點以臚列重點為原則 ,不 必逐點列點 。
4辦理修正案 ,其對照表之現行規定欄 ,應照最近一次修正規定 ,仔細核對 ,以 避免誤漏而

影響修正規定 。

名茶母中參正
田手,另 增

夸亥才閒Υ立

名
;
修

除

正
位
無
刪

修
欄
稱

,

加
稱
名
正

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

修正規定 現行規 定 說 明

,特訂定本要一 、為

點

一 、本點新增 。
二 為̀⋯ ,爰增訂本點

三 、本會之任務如工
(一 )

(二 )

一 、本會之重要職掌如左

歹ㄩ;

(——)

(二 )

一 、點次變更 。

二、序言所定「重要┘、「列」

等字刪除 。本會為任

務編組 ,非正式單

位 ,故將 「職掌┘修

正為 「任務 ︳。

二 、本會設 一 、本點l$l除 p

二 、為 ⋯ ,爰刪除本點 。

o
一



撰寫範例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修正總說明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加強公共工程管理機制 ,促使公共工程施工

廠商依契約規定如期如質屐約並重視執行績效 ,及 落實政府採購法第七十

條對於廠商執行品質管理 、環境保護 、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 ,於一百零二

年十月二十七日訂定 「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」(以 下簡稱

計分要點),並 自該 日生效 。本計分要點 自訂定實施以來已逾一年 !爰 就

各機關執行之實際情形予以檢討修正 ,其修正要點如下 :

一 、增訂機關就施工廠商對於計分結果提出之意見 ,如 涉及履約事實認定

之處理方式 。(修正規定第四點 )

二 、配合機關於工程驗收完成後作業之實務時程需求 ,調 整辦理計分作業

之規定期限 。(修正規定第五點 )

二 、增訂施工廠商對於計分結果如認為不符合履約事實 ,即 其意見不涉及

履約事實認定 ,機 關應為之處理方式與作業流程 。(修正規定第六點 )

四 、內容文字配合微調 。(修正規定第七點 )

五 、新增施工廠商計分資料開放對象 ,以及該資料經機關確認有政府採購

法所定之異議 、中訴 、調解 、仲裁或訴訟等爭議處理程序應予以註記 。

(修正規定第十點 )

六 、增訂不可歸責於廠商致全部工程解除或終止契約 ,機 關免辦理計分作

業之情形 。(修正規定第十二點 )



撰寫碗例

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分要點修正對照表
修正規定 現行 規 定 說 明

行政 完公共工程委 員

會 (以 下 簡稱工程令 )

為加 強公共工程 管理

機 ｜l,促使 公共工程

施工廠 商依 契約規 定

如期如 質屐 約並 重視

執行績效 ,及 落實政

府採購 法 第七十條 對

於 品 質管理 、環境保

護 、施 工安 全衛生之

責任 ,特訂定本要點 。

一 、第一項及 第二項未修
正 。

二 、增訂第三項 ,明 定倘

施廠商書面通知內容

涉及履 約事實認定 ,

機 關應告知廠 l”l回 上帝

異議 、申訴 、屐約爭

議或其他法定程序之

方式處理 。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

會(以 下 簡稱工程 令 )

為加 強公共工程 管理

機 十l,促使 公共工程

施工廠 商依 契約規 定

如期如 質履 約並 重視

執行 績效 ,及 落實政

府採購法 第七十條 對

於 品 質合理 、環境保

護 、施工安全衛 生之

責任 ,特訂定本要點 。

本點未修正 。

二 、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 、

公營事業(以 下 簡稱

機 ll早 )乎
ll辛 理 公告金額

以上之工程採購 ,其

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

分作 業(以 下 簡稱計

分作業),依本要點之

規定 。

二 、政府機 關 、公立學校 、

公營 事 業 (以 下 何行稱

機 l’1l)辦 理 公 告 金 額

以上之工程採 購 ,其

施 工廠 商履 約情形計

分作 業 (以 下 簡稱 計

分作 業),依本要點之

規定 。

本點未修正 。

二 、概 關依本 要點辦理計

分 ,基 本分數 為 七十

七 分 ,滿 分 為 一 百

分 ,其 計 分指標 、計

分項 目及計分基準如

〡ll┤ 表一 ,出 具之計 分

表格式如附表一 。

本點未修正 。

四 、機 關應將 涉及計分且

已確 認之施工廠 商履

約事實 資料 ,於 事實

發 生 後 之 次 月 十 日

前 ,金 錄於工程 耷之

公共工程標 案管理 系

統 (以 下 簡稱標 案管

理 系 統 ,網 址

http://cllldweb pcc

gov tw/pccnis/owa/c

ⅢdⅢanguscrin)。 未

依期 限登錄 者 ,應 儘

速補辦 。

前項機 關金錄 之

資料 ,如 有錯 誤 或道

三 、機 關依本要點辦理計

分 ,基 本分數 為七十

七 分 ,滿 分 為 一 百

分 ,其 計分指標 、計

分項 目及計 分基準如

附表一 ,出 具之計 分

表格式如附表二 。

四 、機 關應將 9步 及計分且

已確認之施工廠 商履

約事實 資料 ,於 事實

發 生 後 之 次 凋 十 日

前 ,登 錄於工程 會之

公共工程標 案管理 系

統 (以 下 簡稱 標 案 管

理 系 統 , 網 址

ht仁 p://cⅢdWeb pcc

gov tlll/pccⅢ s/owa/c

lldniang 〔!s“ iω  。 未

依期 限登錄 者 ,應 儘

速補辨 ．

前項機 關登錄 之

資料 ,如 有錯誤 或遺

#



漏 ,經 機 關 自行發 現

或接獲施 工廠 商 書面

通知後 ,應 即辦理 更

正作業 ．

前項施工廠 商 書

面通知
「
入口容如 涉及履

約事實認 定 ,依 法得

循異議 、申訴 、履約

爭議處理機十,l或 其他

漏 ,經 枚 關 自行發現

或接 j愛 施工廠 商昔面

迪知 後 ,應 即乎｝l十 理 更

正作業 ．

法定程序辦理 者 ,機

關應告知該施 工廠 商

依 各 該 法 定 程 序 辛1辛

｝里。

五 、機 關於工程驗 收完成

後 七 日內 ,應 將 完整

之計 分事實 1倉一料填報

於標 案管理 系統 ,並

辦理 計分作 業 ;計 分

「
入1容經機 l!ll承 辦 人 員

填報 ,及 其 內部指 派

之巷 查人 員覆核後 ,

應循 行政程序 由機 關

首長 或其授權 人 員核

定 ,並 以書面通知施

工廠商計分結果 ．

前項 承辦 人 員辦

理計 分作 業 ,及 審查

人 員辦理 覆核作 業 ,

完 成 後 應 填 具 檢 核

表 ,如 附表三 。承辦

人 員及 審 查人 員不得

為同一人 。

五 、機 關於工程驗 收 完成

後 十五 日內 ,應 將 完

整之計 分事實 資料填

報於標 案管理 系統 ,

並乎1平 理計分作 業 。

計 分 內容經機 關

承辦 人 員填報 ,及 其

內部指 派之 巷 查人 員

覆核後 ,應循 行 政程

序 由機 關首長 或其授

權 人 員核 定 ,並 以書

面通知施工廠 商計 分

結果 。

前項 承辦 人 員辦

理計 分作業 ,及 審 查

人 員辦理 覆核 作業 ,

完 成 後 應 填 具 檢 核

表 ,如 附未三 。承辦

人 員及審 查人 員不得

為同一人 。

、考量計分要點 內容部

分計 分項 日涉及 「結

算驗收證 明書 ┘之最

終核 定 1入1容 ,爰 比照

政府採 購法施行細則

第一百零一條 第二項

規定 :Γ 前項結算驗

收證 明書或其他類似

文件 ,機 關應於驗 收

完 畢 後 十 五 日內 填

兵 ,並 經 主驗 及監驗

人員分別簽認 ‥ 」 ,

將 第一項驗 收 完成後

「七 ┘ 日內修 正 再驗

收完成後 「十五 ┘ 日

內 ．

、第一項後段移列增訂

為第二項 。

、現行規定第一頂移列

為第三項 。

一一
 
一一一

六 、施工廠商對於履 約計

分結 果如認 為不符合

履 約事實者 ,得 於 收

到書面通知後 十 日內

以書面向機 關提 出意

見 。逾期提 出者 ,機

關如認為其 意見有理

由時 ,仍得處理 。

施 工廠 商所 提 意

見不合理者 ,機 關應

通知該廠 商維持原計

一 、本點新增 。

二 、第一項 ll〔l定 施工廠 商

剉於履 約計 分結果如

認 為 不 符 合 履 約 事

實 ,得提 出意見 ．

三 、第一項 l一l定機 關受理

廠 商對於計 分結果之

意見 ,共處理方式 。

四 、第三項 明定機 關處理

期 限 ,以 及逾期處理

之處 置方式 。



分 結 果 ;意 見合 理

皆 ,機 關應修正計分 ．

機 關應 自收受昔

面意見次 日起十五 日

內將處理結果以書面

通知施工廠商 。

一

、ㄟ關

逾期處理者 ,施 工廠

商得 以書面向該機關

之上級機關反映 ,由

上級機關通知該機關

儘速乎ll辛 理 。

施工廠商對前項

機 關之處理結果仍有

意見者 ,得 於收到書

面通知後十五 日內以

書面向上級機 關提 出

意見 。逾期提 出者 ,

上級機 關如認為其意

見有理由時 ,仍 得處

理 。

施 工廠 商所提 意

見不合理者 ,上級機

關應通知施工廠 商維

持原計分結 果 ;意 見

合理者 ,上級機 關應

通知

一

、
、

ll「早修正計分 。

上級機 關應 自收

受書面意見次 日起 十

五 日內將處理結果以

書面通知施工廠 商及

機關 。

處理 意見作 業流

程如附表四 。

七 、計 分所依據之事實如

有變更而須修正計分

結 果者 ,機 關生 依計

分基準調 整計分 外 ,

應於標 案管理 系統註

明修正原 因 ,並循 第

五點規 定程序辦理 ,

以書面通知施 工廠 商

調整後之計分結果 。

一 、點次變更 。

一 、內容文字酌修 ．

八 、機關客查人員辦理覆

核 ,應 依據工程執行

六 、計分所依據之事實如

有修正 、變 更 ,機 關

應依原計 分基準調 整

計 分 ,及 於標 案管理

系統註 明修正原 因 ,

循 前 點 規 定 程 序 辨

理 ,並 以書面通知施

工廠 商調 整後之計 分

結果 。

七 、機 關春查人 員辦理 覆

核 ,應 依 工程執行

五 、年四項明定施工ㄏ〔商

如 對於 1一�關之處理結

果仍 有 意兒 ,得 向其

上級機 關提 出意見 。

六 、第五項 明定上級機 關

受理施 工廠 商對於機

關處理結果之 意見 ,

其處理方式 ．

七 、第六項 明定上級機 lll

之處理期限 。

入 、第七項 明定處理 意見

作業流程附表 。

點次變 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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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關資料 ,春 查承辦

人 員於標 朱管理 系統

所填報履 約事實 lˊ

ㄟl容

之 完整性 ,並 根據 計

分基準檢核 各計分項

目之加 成́分及總 分之

計 算是 否正確 。如 奔

現 有 錯 誤 或 追 漏 情

形 ,應 即要求承辦 人

員布參」王 。

九 、機 關承辦 人 員及卷查

人 員 ,均 應確 認填報

於標 案管理 系統之計

分 內容 !與 書面通知

施工廠 商計 分結 果之

內容 ,二者一致 。

一

日阱〡資料 ,忘 查承辨

人 員於標 未管理 系統

所填報 屐 約事實 「
Kl本

之 完塋性 ,並 根礁 計

分基準檢核 各計分項

日之加 減分及總 分之

計 算是否正確 。如發

現 有 錯 誤 或 j造 漏 情

形 ,應 即要 求承辨 人

員修正 。

機 關承辦 人 員及審查

人 員 ,均 應確認填報

於標 案管理 系統之計

分 內容 ,與 書面通知

施 工廠 商計 分結果之

內容 ,一者一致 。

ˊ̀‵ 點次變更 。

十 、個別工程於標 案管理

系 統 全錄 之 計 分 資

料 ,開 放機 關及該工

程 施 工 廠 商 上 網 查

閱 。

前項 資料 經機 關

確 認有政府採 購法所

定之 異議 、申訴 、調

解 、仲 裁或訴訟 等爭

議處理程序 者 ,應 子

以註記 ;並 於 完成爭

議處理程序後登錄定
理結果 ．

九 、個別工程於標 紫管理

系 統 登 錄 之 計 分 資

料 ,開 放該 工程施工

廠商上網 查間 。

十 、廠商 以共 同投標得標

之工程 ,就 簽約廠 l tl

合併辦理計分 。

一 、點次變更 。

二 、現 行 規 定 移 列 第 一

項 ,考 量廠 商計分 資

料 為 廠 商 履 歷 之 一

環 ,開 放供機 關查閱

對公益有其必要 ,爰

增 列 機 關 為 開放 對

象 。

二 、增訂 第一頂 ,為 使 開

放之計 分 資料減少爭

議 ,並 兼 顧 公平 合

理 、公 開 透 明 之 原

則 ,爰 參西●政府採 購

法 第六章爭議處理程

序 ,明 定計 分資料經

機 ll﹃ 確 認有異議 、中

訴 、調解 、仲裁或訴

訟 等 爭 議 處 理 程 序

者 ,應 予以言主記

一

並

於 完成爭議處理程序

後登錄處理結果 。

十 一 廠 商以共 同投標得

標之工程 ,就 簽 約

廠 商 合 併 辦 理 計

分 ↓

十二 、因不可歸 責於廠 商

之事 由 !致 全部工

程 解除 或終止契約

點次變更 。

一 、本點新增 。

一 、考 量有 告n分工程標 索

因不可歸 黃於廠商之



者 ,機 關免辦理計

分作業 。

事由致全部工程解除

或終止契約 ,導 致全

未未有計 分項 日相 關

之履 約事實 ,造 成機

關無從據 以辦理計 分

作 業 ,爰 明定機 關免

辦 理 計 分 作 業 之 情

形 。



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
(略 述立法沿革並詳細說明修正意旨及政策取向),

爰修 正 ○ ○ ○ 要 點 ,其修 正 要 點 如 下 :  ↑標題 20號 字 ,內 文 14號字

一 、  ‥    。(修正規定第○點)

二 、 ‥‥‥‥‥‥ 。(修正規定第○點)

二 、因 ‥‥‥ ‥ ,爰弭ll除 現行規定第○點 。



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

註 :

l修正內容涉及附表或附件與規定同時修正時 ,總說明表頭調整方式如下 :

(1)全 案修正 :總說明表頭無須調整
(2)部分規定修正或三點以下修正 :

a屬 擬修正規定之附表或附件者 ,總說明表頭無須調整 。
b不屬擬修正規定之附件或附表者 ,總說日月表頭視情形調整為「○○○部分規定

及第○點附表(件 )修正草案總說日月」、「○○○第○點、第○點、第○點及第○
點附表(件 )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。

2規定及附件之對照表應′刀ㄟ牙︳製作 ,若 附件對照表製作有困難 ,可以修正後 、修正前
附件前後對照方式呈現 ,並於修正後附件加註修正說明 。

(一 )格式說明 :

l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 ,距離左邊線 3公分、右邊線 25公分 、上邊線 25公分、下
邊線 25公分 。

2總說明及對照表之標題 :標才皆體 ,20號字。
3總說明內文部分 :

(l)字 型 :標楷體 ,14號字 。
(2)行距 :固 定行高勿 。
4對照表之內文部分
(t)各欄位之距離相等
(幻 字型 :標才皆體 ,12號字。
(3)行距 :單行問距 。

(二 )總說明 、對照表說明欄部分 :

l敘述民國年代時 ,毋庸寫 「中華民國┘、「民國┘二字 ,如 「○○要點 自六十五年發
布後 ,⋯ ⋯ 。」

2敘述機關名稱 ,均 以全銜 「行政院」、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」⋯⋯等方式為之 ,

不寫為 「貴院┘、「本會┘。
3總說明中 ,修正要點以臚列重點為原則 ,不 必逐點列點 。
4辦理修正案 ,其對照≠＿之現行規定欄 ,應照最近一次修正規定 ,仔 ′田核對 ,以 避免誤漏而
影響修正規定。

名稱修正
日寺 ,另 ｝曾
加修正名
稱攔位 ;

名稱無修
正 ,冊║除
該 llll租 。

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

修正規定 現行規 定 說 明

為

點

特訂定本要 一 、本點新增 。
二 、為∴⋯ ,爰增訂本點 。

三 、本會之任務如工
(一 )

(二 )

一 、本會之重要職掌如左

歹〢:

(一 )

(二 )

一 、點改變更 。

一 、序言所定「重要」、「列┘

等字刪除 。本 會為任

務 編 組 ,非 正 式 單

位 ,故 將 「職 掌┘修

正為 「任務 」。

二 、本會設 一 、本點弭〔l除 。

二 、為⋯⋯ ,爰刪除本點 。



撰寫範例

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部分
規定修正對照表

修正規定 現行規 定 說 1月

二 、本 資料庫 中之專 家學

者 ,應 具備下列資格之

(一 )現任或曾任以下機

關 (構 )及職等之

主管(含副主管),

且具專長相關實務

經驗十五年以上 :

l中 央機關或其所

屬機關 、學校之

薦任第九職等以

上 。

2地方機關或其所

屬 (轄 )機 關 、學

校之薦任第八職

等以上 。

3公營事業相當於

薦任第九職等以

上 。

(二 )現任或曾任公︴ㄥ、立

大專院校專任副教

授以上 ,且具專長

相關教學經驗三年
以 上 。

(三 )現任或曾任公私立

大專院校專任助理

教授以上 ,且具專

長相關教學經驗五

年以上 。
(四 )現任或曾任合法立

案研究機構專職研

究員以上 ,且具專

長相關研究經驗七

年以上 。
(五 )現任或曾任合法立

案研究機構專職副

研究員以上 ,且具

專長相關研究經驗

十年以上 。
(六 )具博士學位 ,且具

本 資料庫 中之專家學

者 ,應具備下列資格之

(一 )現任或曾任以下機

關 (構 )及職等之

主管(含副主管),

且具專長相關實務

經驗十五年以上 :

l中 央機關或其所

屬機關 、學校之

薦任第九職等以

上 。

2地方機關或其所

屬(轄 )機 關 、學

校之薦任第八職

等以上 。

3公營事業相當於

薦任第九職等以

上 。

(二 )現任或曾任公私立

大專院校專任副教

授以上 ,且具專長

相關教學經驗三年
以 上 。

(三 )現任或曾任公私立

大專院校專任助理

教授以上 ,且具專

長相關教學經驗五

年以上 。
(四 )現任或曾任合法立

案研究機構專職研

究員以上 ,且具專

長相關研究經驗七

年以上 。
(五 )現在或曾任合法立

案研究機構專職副

研究員以上 ,且具

專長相關研究經驗

十年以上 。
(六 )具博士學位 ,且具

一 、第一項增訂第十款 ,基

於機關(構 )首 長或副首

長常有機會擔任其任職

機關(構)評選案之召集

人或為採購案之決定 ,

若納人資料庫供機關遴

聘為評選委員 ,可借重

其專業及經驗 ,亦可充

實資料庫人選 。

二 、第二項配合第一頭增訂

第十款酌修文字 。

二 、第三頂酌修文字 。



所學專長相關專職

實務或研究經驗七

年以上 。
(七 )具碩士學位 ,且具

所學專長相關專職

實務或研究經驗十

年以上 。
(八 )具專業證照之專門

職業及技術人員 ,

且取得證照後具有

執行業務相關實務

經驗十年以上 。
(九 )特殊資格 :前八款

以外 ,藝 、工 、匠 、

新興科技及其他具

特殊專長之專家 。
(十 )現任或曾任簡任職

以上之機關(構 )首

長或副首長達三年

以上 ,且具專長相

關實務經驗三年以

上 。

前項第一款 、第四

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所

稱實務或研究經驗 ,不

包含教學 、在學或兼職

經驗 ;第 四款至第七款

所稱專職 ,指 辦公時間

內全部在聘僱機 關服

務 ,並依規定支領全部

時間之報酬 。

中華民國九十八年

⊥月二十 日以前已納入

資料庫之專家學者 ,不

適用前項規定 。

所學專長相關專職

實務或研究經驗七

年以上 。
(七 )具碩士學位 ,且具

所學專長相關專職

實務或研究經驗十

年以上 。
(八 )具專業證照之專門

職業及技術人員 ,

且取得證照後具有

執行業務相關實務

經驗十年以上 。
(九 )特殊資格 :前八款

以外 ,藝 、工 、匠 、

新興科技及其他具

特殊專長之專家 。

前項第一款及第四

款至第八款所稱實務或

所 究經驗 )不 包含教

學 、在學或兼職經驗 ;

第四款至第七款所稱專

職 ,指 辦公時間內全部

在聘僱機關服務 ,並依

規定支領全部時間之報

酉｝W。

中華民國 98年 8

凋 20日 以前已納人資

料庫之專家學者 ,不 適

用前項規定 。

三 、專家學者得由下列機關
(構 )、 公會(以 下簡稱推

薦機關(構 ))審 查後推

薦之 ;

(一 )總統府 、五院 �國

家安全會議及其所

屬 一 級 及 二 級 機 關

(構 )。

(二 )省 政府 、省諮議

、專家學者得由下列機關
(構 )、 公會(以下簡稱推

薦機關(構 ))審 查後推

薦之 :

(一 )總統府 、五院 、國

家安全會議及其所

屬 一 級 及 二 級 機 關

(構 )。

(一 )省 政府 、省諮議

一 、第一項未修正 。

二 、第二項配合第二點第一

頂 增訂 第十款酌修 文

字 。

｛



合 、直中宮市政府

直 轄 市 議 令 、

(市 )政府及縣 (市

議會 。
(二 )公 立大專院校及

教育部核准設立

公立研究機構 。
(四 )私 立大專院校及

教育部核准設立

私立研究機構 。
(五 )專 門職業及技術

員依 法成 立之

會 。

符合前點第一款至

第七款及第十款資格
(含退休人員),由 前項

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推薦

機 關(構 )乎
1平 理 審查推

薦 。

符合前點第八款資

格者 ,由 第一項第五

之推薦機關(構 )辦理春

查推薦 ．

符合前點第九款資

合 、主中官市政府 、

直轄 市議 令 、縣
(市 )政府及縣 (了ll)

吉表合。
(二 )公立大車院校及經

教育部核准設立之

公立研究穖構 ．
(四 )才ㄙ立大專院校及經

散甫部核准設立之

私立研究拽構 。
(五 )專 ll職 業及技術人

員依 法成 立 之 公

會 ．

符合前點第一款至

第七款資格者(含 退休

人員),由 前項第一款至

第四款之推薦機關(構 )

辦理審查推薦 。

符合前點第八款資

格者 )由 第一項第五款

之推薦機關(l幹︴)辦理審

查推薦 。

符合前點第九款資

格者 !由 第一項第一款

至 第三款之推 薦機 關
(構 )辦理審查寸〡︴薦 。

四 、推薦機關(構 )應推薦品

德操 守 良好之 專 家學

者 ,並就所推薦人選 ,

審查其專家學者申請審

查表 (如 ll十 件 1至
「
ll件

3,以 下序何稱 申請客查

未 )及相關證明文件 ;

審查符合資格後 ,應於

工程合指定之網路登錄

相關資料 ,並將中請審

查表函送工程合 。

符合第二點第一款

至第七款資格者 ,應 先

經其所任職或所屬機關
(構 )查 核樣近十年內無

受記過 以上處 分紀錄

後 ,填其中請審查表中

格著 ,由 第一項第一

至第三款之推薦機關
(構

)91l︴ 理審查推薦 。

一 、第一項文字酌修 ,另 lˊ寸

件 一至 ll寸 件 二 序 文 之

發 文 日期及 其 文號

合 本 次修正 發 文 日期

及其文號修正文字 。

一 、第一頂配合第一點 第一

項 增 訂 第十款 酌修 文

字 。

二 、第一 項 至 第五項 未修

正 。

四 、推薦機關(構 )應推薦品

德採 守 良好之 專 家學

者 ,並就所推薦人選 ,

審查其專家學者中請審

查表 (如 附件一至附件

三 ,以 下簡稱申請審查

表 )及相關證明文件 ;

審查符合資格後 ,

工程令指定之網路登錄

相關資料 ,並將中請春

查表函送工程會 。

符合第二點第一款

至第七款及第十款資格

者 ,應 先經其所任職或

所馮機關(構
)′旮、核最近

十年內無受記過以上處

分紀錄後 ,填 具中請春



查未中同意推薦 lll(附

件一),依前項作業由推

薦機關(l一肯)辦理客查推

薦作業 。

前項作業於退休人

員亦適用之 ,如 有特殊

情形 ,並經退休人員敘

明實情 ,得逕向工程會

自薦 。

推薦機關(構 )之所

屬單位或分會如欲推薦

人選 ,應備安受推薦者

之申請審查表及相關證

明文件 ,送交推薦機關
(構 )辦理寋查推薦 。

工程合將申請審查

表提報專家學者建議名

單資料庫審議小組(以

下 簡稱 審議 小 組 )審

議 ,通過後納入本資料

庫 。

同意推薦欄 (料 件 l),

依前項作業由推薦機關
(構 )辦 理 審 查推 薦作

業 。

前項作業於退休人

員亦適用之 ,如 有特殊

情形 ,並經退休人員敘
口下1實情 ,得逕向工程令

自薦 。

推薦機關(構 )之所

碼單了立或分會如欲 ll壬 薦

人選 ,應備妥受推薦者

之中請審查求及相關證

明文件 ,送 交推薦機關
(構 )辦理審查推薦 。

工程會將申請審查

表提報專家學者建議名

單資料庫審議小組 (以

下 簡稱 寋 議 小 組 )春

議 ,通過後納入本資料

庫 。

五 、公會推薦人選以該公會

會員總人數百分之五為

限(不 足一人者以一人

計),經公會之理事會同

意 ,並送經 中央 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查核最近十

年 內無相 關懲 戒紀錄
(中 央日的事業主管機

Fll例 如 :建 築師公會送

內政部 、律師公會送法

務部 、會計師公會送金

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、醫

師公會送衛生福利部 、

技 師 公 會 送 工 程 會

等 ),填具理事會任期及

會員總人數後依前點第

一項辦理 。

公 會之 理 事 改選

後 ,新任理事會應於上

任二個凋內 ,重行辦理

審查推薦 ,逾期未完成

重行推薦者 ,視 同該公

會同意展延原推薦人員

五 、公會推薦人選以該公會

會員總人數百分之五為

限(不 足一人者以一人

計),經 公會之理事舍同

意 ,並送經 中央 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查核最近十

年 內無相 呂伺懲戒 紀錄
(中 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例如 :建 築師公會送

「
河́政部 、律師公會送法

務部 、會計師公會送金

扁虫監督管理委員會 ,醫

師公會送衛生署 、技師

公會送工程會等 ),填具

理事會任期及會員總人

數後依 前點 第一項辦

理 。

公 會 之 理 事 改 選

後 ,新任理事會應於上

任二個月內 ,重行辦理

審查推薦 ,逾期未完成

重行推薦者 ,視 同該公

令同意展延原推薦人員

一 、 一 百 零
二

年 七 月
二

十

三 日行 政 院衛 生署 整

併相 關單位及業務 ,並

更名為ㄔ章
一
生福利部 ,第

一項配合酌修文字 。

一 、第二項未修正 。



至該任理事令任期屆滿 至它戈任理事會任期狂｜滿

之 日 ↓
之 日



●

一

一

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第一點、第○點 、第○
點修正總說明←標題20號字

. ‥‥‥‥ (略述立法沿革並詳細說明修正意旨及政策取向)

爰修正○○○要點 ,其修正要點如下 :←內文 14號字

一 、‥‥‥‥‥:.‥ 。(修正規定第○點 )

二 、‥‥ ‥‥ ‥ 。(修正規定第○點 )

三 、因   ‥  ,爰刪除現行規定第○點 。



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要點第一點 、第○點 、第○

點修正對照表

嘻主 :

1修正內容涉及附表或Fl寸 件與規定同時修正時 ,總說明表頭調整方式如下 :

(l)全 案修正 :總說明表頭無須調整
(2)部 分規定修正或三點以下修正 :

a屬 擬修正規定之附表或附件者 ,總說明表頭無須調整 。
b不屬擬修正規定之附件或附表者 ,總說明表頭視情形調整為 「○○○部分規定

及第○點附表(件)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○○○第○點 、第○點 、第○點及第○
點附表(件)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。

2規定及附件之對照表應分別製作 ,若 附件對照表製作有困難 ,可以修正後 、修正前
附件前後對照方式呈現 ,並於修正後附件加註修正說明 。

(一 )格式說明 :

l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 ,距離左邊線 3公分、右邊線 25公分、上邊線 25公分 、下
邊線 25公分 。

2總說明及對照表之標題 :標楷體 ,20號字 。
3總說明內文部分 :

(l)字型 :標才皆體 ,14號 字 。
(2)行距 :固 定行高幻 。
4對照表之內文部分
(1)各欄 ĺ立 之距離十目等
(幼字型 :標楷體 ,12號字 。
(3)行距 :單行問距 。

(二 )總說明 、對照表說明欄部分 :

l敘述民國年代時 ,毋庸寫 「中華民國┘、「民國 ︴二字 ,如 「○○要點 自六十五年發
布後 ,⋯ ⋯ 。」

2敘述機關名稱 ,均 以全銜 「行政院」、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」⋯⋯等方式為之 ,

不寫為 「貴院」、「本會┘。
3總說明中 ,修正要點以臚列重點為原則 ,不 必逐點列點 。
4辦理修正案 ,其對照表之現行規定欄 ,應 照最近一次修正規定 ,仔細核對 ,以避免
誤漏而影響修正規定 。

名稱修正
時 ,另 增
加修正名
稱棚位 ;

名稱無修
正 ,l所 1除
該欄位 。

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

為

點

,特訂定本要 一 、本點新增 。
二 、為‥⋯ ,爰 增訂本點

二 、本會之任務如下
(一 )

(二 )

一 、本會之重要職掌如左

歹〢:

(——)

(一二)

一 、點次變更 。

二、序言所定「重要」、「列┘

等字1肝 1除 。本會為任

務 編 組 ,非 正 式 單

位 ,故將 「職掌」修

正為 「任務」。
二 、本會設 一 、本點刪除 。

二 、為⋯⋯ ,爰 刪除本點 。



撰寫範例

統包作業須知第四點修正對照表

現行 規 定

一

幾居打

一

文正史府

一

來∥持9去 (┐
一
才再

本法 )第 一十四條 ｝Fl定 以

統 包乎1車 理招標之採甲打 符

合本法施 行細則 第六十六

l︴ 規 定之異 質採購 !依 本

法 第五十一條及其施行 J́l

則 第六十四條之一規定 ,

得採 行之 決標原則 ,除 最

有利標 外 )尚 包︴舌言平分及

格最低標 ．

說 日ll

四 、機 關以統 包辦理招標

者 ,應 撰 寫機 關需求

昔 ,作 為 招 標 之 依

據 ,並 將本辦法第六

條規定 內容 ,及細部

設計 審 查事項 、權 責

與所 需時程 ,載 明於

需求書 中 ,列 為招標

文件之 一 ;其 洪標原

則 ,依 個 案特性採最

有利標 ,或依本法施

行 細則 第六十四條之

二規定辦理 ,並於招

標 文件 規定投標廠 商

服 務 建 議 書 撰 寫 內

容 ,納 入評選或評分

修正規定

項 目 ,落 審查 。

四 、機 關採統 包方式辦理

者 ,應 撰 寫機 關需求

書 ,作 為 招 標 之 依

據 ,並 將本辦法 第六

條規 定內容 ,及 細部

設計 客 查事項 、權 黃

與所 需時程 ,載 明於

需求書 中 ,列 為招標

文件之一 ,採 最有利

標 決標 ,並規 定投標

廠 商服務建議 書撰 寫

內 容 ,納 入 言平選 項

目 ,落 實審查 。



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)停止適用(廢止)理 由
‥ (略述立法沿革並詳細說明停止適用(廢止)理 由(例

如該規定已無依據 、所定須執行事項已執行完畢 、或該規定之內容事頂

已另以法規定之等情形)),爰 停止適用(廢止)○○○要點 。↑標題20號字

內文 14號字



項次

一

一
一

﹉括告

一

左右﹉

一

﹉
日法規

口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 之 7種命令 (含編卄心未 )

口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 (勾 選此項 ,免填項次 4、 5、 7)

口有法律寸更權依據 ,具對外效力 ,需且走行預告程序及送立法院查

照之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稱之法規命令

█行政規則 (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 第 2項 第 2款 )

█條列式  ∟l非條列式

口法規命令草案頂告 (如 勾選比頂 ,免填項次 3-7)

1 資升︳類別

中文 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 )〈請填列 )

2 名稱或摘要
共 譯 ○○○(行政規則英文名稱)(請填列)

「
入1容辦理英譯 口是   日否 (請填列)3

異動性 質 █訂定  口修正  口廢止4

5 施行(生 效)日 期

口 自發布 日或溯及施行(生 效)(請依說明5勾 選填列)

口本次發布者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(生效 )

施行 (生 效)日 期 一 年＿＿ 月＿＿ 日

＿＿＿年＿＿＿月＿＿＿＿日6 ︴旨女ㄜ方色行 日曳弓

7 廢 止 日期

匚〕自發布 日廢止

日本次之廢止尚未生效

生效 日期  ＿＿ 年＿＿ 月＿＿ 日

t吁
◤
9

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 資料提要表

填表說 明 :

一 、l則發布令或公告含 多筆異動 ,每筆異動應填寫 1張提要表 ．但項次 1資料類別 勾選

「行政規則用├條列式┘時 ,如含 多筆異動 ,僅 需填寫 〕張提要表 。

二 、項次 ｜:選法規或行政規則者 ,應併 同勾選次一選項 ．本項所稱編制表 ,指 單獨訂修

之編

一

1表 ;如該編制表與組織法規合併於一發布令發布 ,應填寫 2張提要表 。

二 、項次 2:法規或行政規則屬條列式者 ,應填名稱全名 ,另 法規或行政規則修正名稱者 ,

應填新名稱 ;屬 非條列式者 ,應填摘要 。資料類別碼 「法規命令草案預告」有修正名

稱時 ,因 尚未正式發布修正 ,應填寫舊名稱 。

四 、頂次 3:如填寫 「是┘ ,則 納人 「全國法規資料庫 ｝英譯法規通報列管 ,機 關應於其

譯法規通報期限內辦理共譯及通報作業

一

如法規 曾辦理內容共譯 ,ㄔ交續歷次修正 皆納

人列管 ．

五 、頂次 5:本次發布之法規或行政規則 ,如有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 (生 效),例如特定施

行 日全ll或授權以命令另定 ,應 勾進第 2選項 ,並填人施行 日期 ,如 有多個施行 日期 ,

以最後 日期填人 ;如施行 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克填 日期 。

六 、頂次 6:「 資料類別」為 「指 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 ┘者 ,應填寫本項 日期 ,如 有指定

多個施行日期 ,以 最後 日期填人 。

七 、項次 7: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之 7種命令之廢止 ,應 白發布 日廢止 ,並 自發布 日起

算第 3日 起失效
一應 勾選 「自發布 日廢止┘ ;非馮 中共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

稱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廢止 ,則應於發布時敘田ll生 效 日期 。

八 、本提要表應併 1．┐送刊公報書函 ,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,俾利資料介接全國法規資料

庫 。



法規及行政規貝︳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

I︳ 0 5 31日 」〔

資料類別

口法規

└〕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 之 7種命令 (含編制未 )

口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 (勾 選此項 ,免填項次 4‵ 5、 7)

口有法律授權依據 ,具對外效力 ,需 踐行預告程序及送立法院查

照之非渴 中共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稱之法規命令

▆行政規「肯l(行政程序法第 1「╯9條 第 2項 第 2款 )

▅條列式  口非條列式

口法規命令草案頂告 (如 勾進 ll匕項 ,免填項次 3∼ 7)

中文 ○○○(行政規則名稱〉(請填列)

其譯 OO○ (行政規則英文名稱 )(請填列 )

2 名稱或摘要

3 內容十1平 理其譯 l┘ 是   口否 (請填列)

4 異動性 質 口訂定  ▓修正  口廢止

一
0 施行(生效)日 期

口 自發布 日或溯及施行(生 效)(請依說明 5勾 選填列)

口本次發布者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 (生 效 )

施行(生效)日 期 一 年＿＿ 凋＿＿ 日

6 ︴旨

一

之方也行 日珣尉 ＿＿＿年＿＿＿月＿＿＿＿日

7 廢 止 日期

口 自發布 日廢止

口本次之廢止尚未生效

生效 日全ll ＿＿ 年＿＿ 月＿＿ 日

填表說明 :

一 、1則發布令或公告含多筆異動 ,每筆異動應填寫 1張提要表 。但項次 1資料類別勾選

「行政規則/非條列式┘時 !如含多筆異動 ,僅 需填寫 1張提要表 。
二 、項女 l:選法規或行政規則者 ,應併同勾選次一選項 ．本項所稱編制表 ,指 單獨訂修

之編制表 ;如該編制表與組織法規合併於一發布令發布 ,應填寫2張提要表 。

三 、項次 2:法規或行政規則馮條列式者 ,應填名稱全名 ,另 法規或行政規則修正名稱者

應填新名稱 ;屬 非條列式者 ,應填︴南要 。資料類別渴 「法規命令草案預告┘有修正名

稱時 ,因 尚未正式發布修正 ,應填寫舊名稱 。
四 、項女 3:如填寫 「是」 ,則 納入 「全國法規資料庫 ｜其譯法規通報列管 ,機 關應於英

譯法規通報期限內辦理共譯及通報作業 ;如 法規曾辦理內容其譯 !後續歷次修正皆納
入列管 ．

五 、項次 5:本次發布之法規或行政規則 ,如 有全部或部分尚未十田
一行

(生 效),例如特定施

行 日期或授權以命令另定 !應 勾進第 2選 項 ,並填人施行 日期 ,如 有多︳固施行 日期 ,

以最後 日期填人 :如施行 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免填 日期 。

六 、項次 6:「 資料類別┘為 「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 ︳者 ,應填寫本項 日期 ,如有指定

多 〡固施 行 日全ll,以 最 後 日蚩ll填 人 。

七 、項次 7: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之 7種命令之廢止 ,應 自發布 日廢止 ,並 自發布 日昶

算第 3日 超失效 ,應 勾選 「自發布 日廢止」 ;非渴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

稱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廢止 ,則 應於發布時敘明生效 日期 。
八 、本提要表應仰 司送刊公報書函 ,送 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,俾利資料介接全國法規資料

庫 。



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

︳︳0

一一

︴

一

插

一

道克偽

一

﹉

一

l 資料類別

〢法規

口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之7種命令 (含編制表 )

口指定法規方色行日期之令 (勾 選比項 !免填項次 4、 5、 7)

口有法律授權依據 ,具對外效力 ,需 踐行預告程序及送立法院查

照之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所列7種名稱之法規命令

口行政規則 (行政程序法第心9條 第2項 第2款 )

█條列式  └┘非條列式

口法規命令草案預告 (如 勾選此項 ,免填頂次 3-7)

中文 ○○○(不
一
政規則名稱)(請填列)

2 名稱或摘要
共譯 ○○○(行政規則英文名稱)(請填列)

3 內容辦理共譯 口是   l┐否 (請填列)

4 異動性質 口訂定  口修正  ▓廢止

5 施行(生 效)日 期

口 自發布 日或溯及施行 (生 效 )

︳｜║本次發布者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 (生效 )

施行 (生 效)日 期  一 年＿＿ 月＿＿ 日

6

一

旨女ㄈ方包行 日期日 ＿＿＿年＿＿＿凋＿＿＿＿日

7 廢止 日期

口 自發布 日廢止(請依說明 7勾 選填列)

口本次之廢止尚未生效

生效 日期  ＿＿ 年＿＿ 用＿＿ 日

填表說明 :

一 、l則 發布令或公告含多筆異動 ,每 筆異動應填寫 1張提要表 。但項次 I資料類別勾選

「行政規則/非條列式┘時 ,如含多筆異動 ,種 需填寫 1張提要表 。
二 、項次 l:選法規或行政規則者 ,應併同勾選次一選項 。本項所稱編制表 ,指 單獨訂修

之編制表

一

如該編制表與組織法規合併於一發布令發布 ,應填寫 2張提要表 。
三 、項次 2:法規或行政規 1月 1屬 條列式者 ,應填名稱全名 ,另 法規或行政規則修正名稱者

應填新名稱 ;屬 非條列式者 ,應填寸南要 。資料類別屬 「法規命令草案預告┘有修正名

稱時 ,因 尚未正式發布修正 ,應填寫舊名稱 。
四 、項次 3:如填寫 「是┘ ,則 納人 「全國法規資料庫┘共譯法規通報列管 ,機 關應於英

譯法規通報期限內辦理共譯及通報作業 ;如 法規曾辦理內容共譯 ,後續歷次修正皆納
入列管 。

五 、頂次 5:本次發布之法規或行政規則 ,如 有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 (生 效),例如特定施

行 日期或寸受權以命令另定 !應 勾選第 2選頂 ,並填人施行 日期 ,如 有多個施行 日且｝l,
以最後 日期填入 :如施行 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免填 日期 。

六 、項次 6: 「資料類別」為 「指定法規施行 日期之令┘者 ,應填寫本頂 日期 ,如 有指定

多個施行日期 ,以 最後 日期填人 。
七 、項次 7: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之 7種命令之廢止 ,應 自發布 日廢止 ,並 自發布 日羥

算第 3日 起失效 ,應 勾選 「自發布 日廢止┘ ;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列 7種名

稱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廢止 ,則 應於發布時敘 lπl生 效日期 。
八 、本提要未應併同送刊公報書函 ,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,俾利資料介接全國法現資料

庫 。




